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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推进商标战略的实施意见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在碚市属各部门，有关社会单位：
自商标战略实施以来，我区商标发展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初步形成了以“北碚区知名商标、重庆市著名商标和中国驰名商标”为主的发展体系。为了深入推进商标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不断缩小“三个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特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抓住“两江新区”和“二环时代”机遇，围绕“一极两区”发展目标和“两高一特”产业定位，深入实施商标战略，切实增加全区商标总量，提升商标质量，进一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努力争创国家商标战略实施示范区。
（二）总体目标
力争到2015年，实现“8757”目标。即，中国驰名商标达到8件(含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重庆市著名商标达到70件，北碚区知名商标达到50件，注册商标达到7000件以上。
二、进一步明确责任分工
区工商分局：负责指导全区商标战略的实施，组织审定知名商标和推荐重庆市著名商标，负责商标注册和知名商标、著名商标、驰名商标的培育指导，依法保护注册商标和查处侵权商标行为，总结商标战略实施工作的经验和问题，拟订具体实施方案。
区经信委：负责工业企业的商标培育和推荐。
区财政局：负责落实商标战略奖励资金。
区城乡建委：负责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建筑安装企业的商标培育和推荐。
区商委：负责商贸流通及餐饮住宿企业的商标培育和推荐。
区外经委：负责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企业的商标培育和推荐。
区农委：负责具有一定地方特色和较大规模的农副产品及其加工企业的商标培育和推荐。
区质监局：负责对区内企业、农副产品，尤其是驰名、著名、知名商标企业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督促商标所有权人按照国家质量标准和国际质量标准生产产品。
各镇街：完成北碚区培育发展商标品牌领导小组下达的商标发展任务。
三、进一步完善组织机构及保障措施
（一）健全组织机构
调整充实北碚区培育发展商标品牌领导小组，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任组长，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区工商分局局长任副组长，区经信委、区财政局、区城乡建委、区农委、区商委、区外经委、区工商分局、区质监局和各街镇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区工商分局，由区工商分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全区商标战略规划和年度计划，统筹组织实施商标发展工作，指导、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和单位落实商标发展措施，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二）完善工作制度
1. 深化创牌奖励制度
（1）对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凭国家工商总局认定文件，给予30万元的奖励；
（2）对申报地理标志注册的企业，凭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受理通知书，给予6万元的奖励；
（3）对获得马德里商标注册的企业，凭马德里商标注册证书，给予1万元的奖励；
（4）对获得“重庆市著名商标”的企业，凭重庆市工商局的认定文件，给予5万元的奖励；
（5）对获得“北碚区知名商标”的企业，凭区工商分局的认定文件，给予0.2万元的奖励；
（6）对微型企业新申请注册商标的，在区政府计划内按每件1800元给予奖励。其中：凭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给予1000元奖励，凭核准的商标注册证书再给予800元奖励。由各镇、街组织实施奖励（每年发展任务由区政府确定）；
（7）对其他经济主体新申请注册商标的，在区政府计划内按每件1500元给予奖励。其中：凭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给予1000元奖励，凭核准的商标注册证书再给予500元奖励。由各镇、街组织实施奖励（每年发展任务由区政府确定）。已经按碚府发〔2010〕54号文件享受奖励的，不再予以奖励。
2. 坚持目标考核制度
继续将北碚区培育发展商标品牌领导小组下达的年度商标发展任务纳入对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的年度目标考核。
（三）本实施意见从2012年1月1日起执行，碚府发〔2010〕54号文件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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